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疫情防控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刘颂东、冯宇云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76035、

84096866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廖雅富、范丽珊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54070、

89941663

项目分级 第一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是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2021年进口肉制品和水产品核酸检测及疫情防控、健康驿站等经费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根据市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落实省专班加强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核酸监测等工作要求的通知 》、区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关于印发龙岗区加强进口冷冻肉制品和水产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全面做好进口冷

冻肉制品及水产品等冻品全覆盖核酸检测、消毒工作的紧急通知》、深龙肺炎防控【2020】7号《关于设置龙岗区疫情防控健康驿站

的通知》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根据市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落实省专班加强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核酸监测等工作要求的通知 》、区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关于印发龙岗区加强进口冷冻肉制品和水产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全面做好进口冷
冻肉制品及水产品等冻品全覆盖核酸检测、消毒工作的紧急通知》、深龙肺炎防控【2020】7号《关于设置龙岗区疫情防控健康驿站

的通知》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疫情防控经费

2020年预算数

2021年预算数
3,378.82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完成2021年进口肉制品和水产品核酸检测任务及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产品核酸检测全覆盖，产品外包装

消毒全覆盖
完成检测数量15000例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招聘保安人数 ≥27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招聘消杀人数 ≥4人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测结果数据真实性 检测结果数据真实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核酸监测覆盖率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消杀范围覆盖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检测及时性 检测及时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疫情防控人员物资保障及时性 及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产品流通 对需检测产品的流通性有促进作用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疫情扩散 对疫情的防控有积极作用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对进品冻品新冠安全性的持续性影
响

核酸检出率走低，防止疫情扩散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满意度合格


